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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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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 設施導入個別建築開發主要透過《建築技術規則》管理，近年我國為因
應氣候變遷，賡續透過《建築技術規則》編修，增加住居地區防洪能力。

建築技術規則

（1）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3 條︰法規內容要求都市計畫地區新建、增建或
改建之建築物，其雨水貯集量體計算方式以申請建築基地面積乘以
0.045（立方公尺∕平方公尺）計算，並依該量體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
施，訴求基地開發逕流增加內部化處理。

（2）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98 條︰新建建築物應具備促進建築基地涵養、貯
留、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

（3）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05 條：規定建築基地保水指標須大於 0.5 與基地
內應保留法定空地比率之乘積，訴求基地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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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法規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1）第 21 條　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
基地內凡處於洪氾區之任何設施皆應遵照水利法之規定。

（2）第 22 條　基地開發後，應依水利法或水土保持法等相關規定提供滯
洪設施及排水路，以阻絕因基地開發增加之逕流量。

 前項排水路設計應能滿足聯外排水通洪能力。

 前二項滯洪設施量體與逕流量計算及排水路設計，應以水
利主管機關核定之出流管制規劃書或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
定之水土保持規劃書為準。

水利法

第 83-13 條 新建或改建建築物應設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其適用範
圍及容量標準，應參考建築法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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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方政府（台北市、新北市、臺南市與高雄市）對於防洪及基地保水
之規範原則上仍是依循中央法規之標準。

以台北市為例，「臺北市市有新建建築物設置雨水回收再利用實施要點」，
原則上是依循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3 條的概念，從防洪觀點切入，認為建築
基地開發後產生之逕流，應全部或局部由基地內部吸收；而「臺北市公共設
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則遵循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05 條之概念，係訴求
透過雨水貯留、滲透等相關工法，產生有利於環境與景觀的多元效益。

臺北市市有新建建築物設置雨水回收再利用實施要點

臺北市市有新建建築物之雨水貯留利用率，應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綠建築專章之相關規定。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基地面積及新建（或改建）之建築面積在 800 平方公
尺以上者，應依據「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開發後用地保水量 / 原用地保水量）≥（1- 法定建蔽率）。

地方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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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都市計畫規定設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
設施申請作業規範

都市計畫地區新建建築基地之最小貯留量需以建築申請基地面積乘以 0.05
計算貯留體積，而允許放流量以建築申請基地面積乘以 1.9x10-5 計算之，設
計放流量範圍則應介於 0.85 倍允許放流量及允許放流量之間。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18 條

建築基地大於 300 平方公尺者，新建、增建或改建之五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
用之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物，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小於新建、增建或改建
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01~0.045（立方公尺∕平方公
尺 )（係數依建築面積而定）。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總樓地板面積 10,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貯集容積應達建築物開挖面積 20 年
重現期 4 小時短延時之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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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開發廠商

2. 工程規劃與設計人員

3. 相關政府管理機關

本手冊主要提供各項設施的設計原則給上述對象參考與評估，以利其可適

當應用於相關設計。

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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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場址實施範圍
資料蒐集與場址分析
決定設計值
LID 設施佈置規劃
效能評估
LID 設施設計
影響評估
監測與維護管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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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衝擊開發

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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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場址實施範圍

整體而言，高度都市化地區設置 LID 設施較具效益。在都市計畫區
中，若場址周遭地表活動易產生污染源（如加油站、高流量交通或
重工業），則較不適合導入 LID 設施。是故設計 LID 設施時，應先
確認場址範圍與其環境整體狀況是否適合施作，避免資源浪費。

LID 設施設計時，應先瞭解開發區或基地之現況條件，並有詳盡的場
址分析，方能使所設計之 LID 設施達到設定的需求目標。

基此，初擬 LID 設施設計流程，步驟包括：

（1） 確定實施場址範圍

（2） 基本資料蒐集調查與分析

（3） 決定設計目標

（4） 低衝擊開發設施佈置規劃

（5） 是否達目標值之效能評估

（6） 低衝擊開發設施設計

（7） 設施選擇配置對於原有設計機能之影響評估

（8） 監測與維護管理規劃等。

本設計流程可因應不同區域的差異特性做調整與改變，提出不同的
設計與配套措施。各步驟分別說明如下：



23

低
衝
擊
開
發
設
施
設
計
原
則 
低
衝
擊
開
發
設
計
流
程

基本資料蒐集與場址分析

確認實施範圍後，應蒐集場址相關基本資料進行分析，如：

（1）地文資料：

因低衝擊開發設施的選址應視其與不透水地表所在位置之
相對關係而定，其原則包括地勢較低處、易與下水道連結
處、地下水位較低處及周遭地表泥沙含量較低處，故需透
過場址分析確認上述重要條件。基此，地文資料應包括實
施場址地形地勢、坡度坡向、土壤條件、地下水位、開發
前後之土地利用型態等。

（2）水文資料：

主要為實施場址所在區域降雨資料，紀錄年限以不少於 25
年為原則，並建議同時蒐集過往水文分析的成果進行對照。

（3）排水系統與雨水下水道系統資料：

應蒐集實施場址地表逕流原排入之排水系統或雨水下水道
系統相關資料，用以確認實施場址之排入點位、量體與可
否重力水無虞等。

（4）地形測量資料：

低衝擊開發設施布置規劃前，應先確認場址內各子集水分
區之劃分，方可依集水面積與設計目標確認所需設施量體
大小與其應布設之位置，故應有詳細地形測量資料以供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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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 設施佈置規劃

適用設施挑選完成後，設計者可依據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評估指標進
行場址之佈置規劃，但首先應經由地文條件分析成果，確認場址內
各子集水分區之劃分，方可依集水面積與設計目標確認所需設施量
體大小與其應佈設之位置。

一般而言，LID 設施設置面積與其可處理地表逕流量不透水面積之比
例約為 1：4 ~ 1：10。LID 設施的選址原則包括：地勢較低處、易
與下水道連結處、地下水位較低處及周遭地表粉泥含量較低處，並
需配合前述場址分析成果進行確認。

決定設計值

設計目標可採以下方式訂定：

（1） 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3 條規定為基礎，
依其規定貯留量體中，設定一定百分比之量體應由低衝擊開發
設施負擔，惟地方政府若有較嚴格之規定，則從其規定。

（2） 水利法第 83-13 條或地方自治條例之規定。

（3） 以環境改善角度出發，設定低衝擊開發設施至少能處理因暴雨
產生的非點源初期沖刷（First Flush），以沖刷量以 0.0254m3/
m2 做為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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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衝擊開發設施設計流程圖

基本資料蒐集與場址分析

低衝擊開發設施設計

是

否，需修正

監測、維護管理規劃

低衝擊開發設施佈置規劃
●    設施種類、型式、

位置、數量

確認實施場址範圍

設施選擇與配置是否符合
環境地景與使用機能

●    地下水位
●   地形測量資料
●    雨水地下道系統

及側溝

●    地下基礎開挖範圍
●    土地利用
●    不透水面積比例

次集水區劃分

決定設計值

是

否，需修正

評估是否達目標值

規畫設計完成

●    建築技術規則第 4-3 條規定
●    水利法第 83-13 條
●    各縣市政府雨水貯集相關

自治條例
●    土地開發零增量－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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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評估

LID 設施設計

為確保低衝擊開發設施選用與佈置規劃後可滿足預期之減洪效果，
可先就規劃內容透過 SWMM 水理模式先行模擬評估確認，若可滿
足，則進入實質設計；若無法滿足，則重新調整原有之低衝擊開發
設施選用與佈置規劃內容。

LID 設施之設計需考量現地狀況，因地制宜提出相關設計成果。在透
過水理模式確認 LID 設施佈置規劃可滿足需求後，則進行 LID 設施
之設計。首先應就 LID 設施初步佈置規劃成果設計集流路徑（flow 
path），以確保各子集水分區不透水面積之地表逕流可由集流路徑
蒐集至 LID 設施，而在設施單元設計上須將地表高程差與土壤改良
兩個要素列入考量。

因低衝擊開發設施不是獨立設施，而是配合在其他設計空間內，所以應
就設施選擇配置對於原有設計機能影響進行評估，方能確保設計設施可
與空間地景環境融合。

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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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與維護管理規劃

LID 設施施工完成後，後續之監測與維護管理計畫應續行配合，
才可以使 LID 設施持續發揮效能。



整體設計原則
透水鋪面
綠屋頂
生態滯留單元
樹箱過濾設施
植生溝
雨水桶
滲透側溝及滲透陰井
滲透管
雨水積磚
綠牆
礫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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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衝擊開發設施

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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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說明各項 LID 設施基本之設計原則、設施標準結構與材料、
注意事項及維護管理等，內容除參考國外相關 LID 設施技術手冊外，
亦參考國內與 LID 設施相關之技術手冊，如環保署「降雨逕流非點
源污染最佳管理技術（BMPs）手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屋頂綠
化手冊」及營建署「透水性鋪面養護工法參考手冊」等。是以本章
內容雖與上述各手冊內容有差異，惟仍不致於產生衝突或影響設施
功能，故建議設計者除參考本手冊外，亦可依據現地狀況及自身需
求參考其他技術手冊。

LID 設施的排水型式會與周遭土地使用類型、活動特性與路基土壤特
性等因素有關，共有完全滲透型、部分滲透型與不滲透型等 3 種，
茲說明如下：

1、完全滲透型：當土地利用或地表活動型態不會造成地下水源污染，
且地基土壤之滲透率在 15 mm/hr 以上，則可考量
設計為完全滲透型的鋪面結構，不需設計多孔排水
管，惟需考量貯存水體的排除時間。

2、部分滲透型：當土地利用或地表活動型態不會造成地下水源污染，
且地基土壤之滲透綠介於 1~15 mm/hr 之間，則可
考量設計為部分滲透型的鋪面結構，並同時配置多
孔排水管。

3、不滲透型： 當土地利用或地表活動型態可能造成地下水源污染
或土壤的滲透率在 1 mm/hr 以下，則可考量設計
為不滲透型的鋪面結構。除應配置多孔排水管外，
結構底層亦應鋪設不透水織布，另需於排水管出口
設置轉接頭或閥門控制滲透與貯存水體的排除時間
（需考量暴雨事件時間間隔與水質需求）。臺灣地
區由於大部分地區土壤屬黏土層，入滲率較低，故
以此種型式較為適用。

排水型式適用性



31

低
衝
擊
開
發
設
施
設
計
原
則 
整
體
設
計
原
則

完全滲透型

部分滲透型

不滲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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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 設施整體而言較適用於高度開發之都市地區，適用場所包含停車
場、庭院、公園、道路及都市間的公共設施空間，但較不適合快速
公路或雙向四車道以上等車流量較大之道路。設施之選用優先順序
需視需求而因地制宜，並非僅以成本及效能為考量因素。在同一個
區域中，以地勢較低、易與下水道連結、地下水位較低、周遭地表
泥沙含量較低之位置，較適合設置 LID 設施。

LID 設施之深度越深，其貯留效益越高，但仍應考量成本效益、施工
方便性及與排水系統之連接，在無特殊需求下，整體深度以 1m 內
為佳。另考量設施的處理能力與效益，設施面積與其對應之集水面
積比例建議介於 1：4 至 1：10 之間。

排水管出口應以銜接陰井為主，以利後續的維護管理，且高程也較
易配合。若因高程因素導致設施排水管難以配合現地排水系統，在
不考慮改變現地或排水系統高程時，建議可將排水管改採下列方式
之一進行處理：

（1）延伸至較下游區域連接陰井；

（2）導引至貯留調節池；

（3）以溢流方式排入道路側溝；

（4）以壓力系統進行抽排導入雨水下水道系統。

適用場所

設施對應集水面積

排水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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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監測管之目的在透過觀測水位變化情形，瞭解設施運作情
形，並評估其功能。管壁需打孔，管體採透明壓克力材質且需延
伸至設施底部，外部包覆透水地工織布以防止顆粒進入。

當滲透型 LID 設施與重要結構設施（如重要道路或建築物）相
鄰或為避免污染地下水質，需設置分隔設施限制其橫向與垂向滲
透，例如在設施底部與周圍均鋪設不透水地工織布，避免相鄰不
透水地區之土壤基層含水量過高造成基礎弱化。

若相鄰地區僅為一般不透水表層，可利用將混凝土路緣深度延伸至
過濾貯水層底部或利用防滲襯墊（粘土襯墊或土工膜襯墊，且須配
合使用排水管系統）分隔兩邊的土層來限制橫向滲透（如下圖）。

監測管

分隔設施

有防滲襯墊的生態滯留單元示意圖

設施設置初期入滲率高致使出流量較大，可透過裝設閥門維持貯
留效果，惟將使維護管理較困難，故僅設置於配合監測井之排水
管出口處，其餘則裝置口徑 0.5~1.0 cm 之轉接頭（若為系統共
用者，尺寸需配合調整）。當設施整體透水效益隨時間因阻塞降
低時，再移除轉接頭以延長設施的使用年限。

出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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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試驗成果，LID 設施的級配層孔隙率需不低於 25%，並將最終
入滲率設計介於 5~8 cm/hr，使貯水區水量可於每次暴雨事件過後
的 8~12 小時內排乾，以利設施能持續發揮功能。

臺灣人行道下方一般常埋設電力、電信、自來水、瓦斯…等管線，
LID 設施設置將受限於管線上方覆土深度及管線易腐蝕程度，前者可
於鋪面下方採透水混凝土或非連接型鋪面等硬底結構設計，後者則可
於設施周圍鋪設不透水地工織布，避免貯水向下方及設施周圍入滲。

設施最終入滲率與孔隙率要求

地下管線

1、以量化方式確認 LID 設施之滲透機能，例：於排水管出口利
用計量容器量測固定時間內的滲透杯數，確認固定時間內的
滲透量與設施初設時之差異。

2、透過監測管觀察 LID 設施各層粒料是否有流失狀況與設施的滲
透機能。

設施功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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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總表

工項 適用區域
功能 維護管理

貯
水

導
水

入
滲

濾
水

消
能

景
觀

節
能 項目 成本

透水鋪面 公園綠地、廣場、
人行道、自行車道 △ ○ 高壓水柱沖洗 約 30 元 /m2

綠屋頂 建築物屋頂 ○ ○ ○
修剪及清除雜草 約 6000 元 / 次

更換滴灌系統 約 10000 元 / 次

生態
滯留單元

公園綠地、廣場、
庭院、停車場、
公共道路、人行道

○ ○ ○ ○
移除沉積物、
灌木地被修剪、
清除雜草

約 1200 元 /1000m2

樹箱
過濾設施

停車場、人行道 ○ ○ ○ ○ 喬木修剪、沉積
物清理 約 2000 元 / 棵

植生溝
公園綠地、
庭院、停車場、
公共道路

△ ○ ○ △ △ △
移除沉積物、灌
木地被修剪、清
除雜草

約 1200 元 /1000m2

雨水桶 建築物周邊 ○ 大型雨水桶檢修
及內部清洗 約 2000 元 / 次

滲透陰井 /
滲透側溝

公園綠地、庭院、
停車場、公共道路、
人行道

△ ○ ○
清淤 約 1200 元 / m2

高壓水車沖洗 約 30 元 / m2

滲透管
公園綠地、庭院、
停車場、公共道路、
人行道

△ ○ ○
清淤 約 1200 元 / m2

高壓水車沖洗 約 30 元 /m2

雨水積磚 公園綠地、庭院、
停車場、人行道 ○ △

清淤 約 1200 元 /m2

高壓水車沖洗 約 30 元 /m2

植生綠牆 建築物內外牆面 △ ○ ○
檢修灌溉系統、
盆器結構及生長
介質。控制植物
生長狀況。

隨綠牆種類、
選用物種及建
置場域有極大
差異。

礫石槽 公園綠地、庭院、
停車場 △ ○ ○

礫石坑及礫石溝：
挖出、清洗、回填 約 1000 元 /m3

礫柱樁：
更換樁頭濾袋 約 3000 元 / 式

註：○：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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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混凝土



低
衝
擊
開
發
設
施
設
計
原
則 
透
水
鋪
面

Perm
eable Pavem

ents

393939

植栽

灌木



40

灌木



低
衝
擊
開
發
設
施
設
計
原
則 
透
水
鋪
面

Perm
eable Pavem

ents

41414141

透水混凝土

植栽


